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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 處 市 政 統 計 簡 析 

                  第 111-014號       111年 12月 
臺中市新住民新力量 

前言 

隨全球化交流日益頻繁，跨國婚姻機率增加，本市新住民人數已

逾6萬人，面臨異鄉不同環境產生的各種不適應，均有可能衍生社會

問題，因此如何協助新住民融入在臺生活係重要議題。本文從新住民

人口消長、婚姻經營、子女生育、家庭狀況等面向切入，探討本市推

動新住民各項扶助及福利服務、移民輔導等措施辦理情形。 

一、本市111年9月底新住民人數達6萬830人，居六都第5，較100年底

增1萬3,515人(28.56％)；其中女性新住民占90.45％為大宗，原屬

國籍以中國大陸地區占女性新住民66.15％最多，越南籍占21.00

％次之，二者合占8成7；男性則以原屬中國大陸、港澳地區及泰

國籍合占5成3最多；行政區新住民則以北屯區(占9.61％)、西屯

區(占8.50％)及太平區(占7.74％)占比排前3名。 

本市111年9月底新住民人數達6萬830人，較100年底增加1萬3, 515

人(28.56％)；占本市總人數比率2.17％，增0.39個百分點；占全國新住

民人數比率10.58％，居六都第5，亦增0.28個百分點，呈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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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臺中市新住民人數–依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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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本市總人數比率(右標) 占全國新住民人數比率(右標)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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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女性5萬5,018人(占90.45％)為大宗，增1萬611人(23.89％)，男

性則為5,812人(占9.55％)，亦增2,904人，增幅達99.86％(詳圖1)。 

依原屬國籍別觀察，以中國大陸地區3萬8,167人，占62.74％為大

宗，較100年底增6,514人(20.58％)，占比則呈減勢，減4.16個百分點，

越南籍1萬1,868人，占19.51％次之，較100年底增3,056人(34.68％)，

占比亦呈增勢，增0.89個百分點，印尼籍2,441人次，占4.01％再次之，

占比 占比 占比 占比 占比 占比

100年底① 47,315 31,653 66.90 8,812 18.62 2,048 4.33 1,018 2.15 602 1.27 3,182 6.73

101年底 48,795 32,777 67.17 8,916 18.27 2,098 4.30 1,053 2.16 629 1.29 3,322 6.81

102年底 50,404 33,828 67.11 9,148 18.15 2,129 4.22 1,092 2.17 669 1.33 3,538 7.02

103年底 51,807 34,803 67.18 9,344 18.04 2,136 4.12 1,143 2.21 704 1.36 3,677 7.10

104年底 53,264 35,612 66.86 9,644 18.11 2,195 4.12 1,208 2.27 741 1.39 3,864 7.25

105年底 54,588 36,294 66.49 9,980 18.28 2,242 4.11 1,279 2.34 791 1.45 4,002 7.33

106年底 55,442 36,309 65.49 10,471 18.89 2,286 4.12 1,380 2.49 830 1.50 4,166 7.51

107年底 56,869 36,836 64.77 10,979 19.31 2,315 4.07 1,479 2.60 903 1.59 4,357 7.66

108年底 58,436 37,491 64.16 11,462 19.61 2,367 4.05 1,582 2.71 954 1.63 4,580 7.84

109年底 59,389 37,742 63.55 11,617 19.56 2,401 4.04 1,764 2.97 989 1.67 4,876 8.21

110年底 60,005 37,854 63.08 11,717 19.53 2,418 4.03 1,928 3.21 1,008 1.68 5,080 8.47

111年

　 9月底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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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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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臺中市新住民人數–依原屬國籍別分
單位：人、％、百分點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備 註：因四捨五入致加總不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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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臺中市新住民人數占比–依性別及原屬國籍別分

備 註：因四捨五入致加總不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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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100年底微增393人，占比則減0.32個百分點，三者合計占8成6；再

輔以性別觀察，因女性新住民占大宗，其原屬國籍結構與全體新住民

人口相同，以中國大陸地區占66.15％(3萬6,395人)最多，越南籍占

21.00％(1萬1,553人) 次之，印尼籍占4.32％(2,378人)再次之；男性亦

以中國大陸地區占30.49％(1,772人)最多，中國港澳地區占14.62％

(850人)次之，泰國籍占8.09％(470人)再次之，三者占比均較100年底

減少，而越南籍、韓國籍占比為增加(詳表1、圖2)。 

續觀各行政區分布情形，111年9月底新住民人數以北屯區5,844人

(占9.61％)最多，西屯區5,173人(占8.50％)次之，太平區4,706人(占7.74

％)再次之，另以和平區260人最少，僅占0.43％(詳圖3)。 

二、本市市民110年與外籍配偶結婚人數944人，居六都第3，為近年

最少，受疫情影響較108年銳減59.62％；原屬國籍以中國大陸地

區占25.00％最多，越南籍占19.70％次之，中國港澳地區占10.91

％再次之。本市市民110年與外籍配偶離婚人數721人，居六都第

4，亦較108年減33.85％。 

跨國通婚為新住民人數增長之主要因素，由境外人士身分到臺灣

結婚，移民定居，本市100年至108年與外籍配偶結婚人數均有2,000人

以上，並於106年達2,419人最高峰，109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開始下

圖3、111年9月底臺中市新住民人數-依行政區分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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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110年僅944人，為近年最低點，較疫情前108年減1,394人(-59.62

％)。原屬國籍別方面，110年以中國大陸地區占25.00％(236人)最多，

越南籍占19.70％(186人)次之，中國港澳地區占10.91％(103人)再次

59.75

49.12

35.01

25.00

6.86
10.91

14.23 29.76
19.70

7.93

11.66
13.14

4.42
10.3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圖5、臺中市市民跨國婚姻結婚情形
中國大陸地區占比 中國港澳地區占比 越南籍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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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

圖5、臺中市市民跨國婚姻結婚情形-依配偶原屬國籍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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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者合占5成6。觀察歷年資料，隨政策、經濟、社會結構等因素

變遷，與中國大陸地區配偶結婚人數占比自104年起低於50.00％，更

於106年被東南亞地區配偶(占41.42％)超越，於110年占比落差達7.84

個百分點；與106年相較，中國大陸地區與整體東南亞地區配偶皆呈

減勢，而日本籍配偶增5.96個百分點最多，中國港澳地區增4.05個百

分點次之，美國籍增2.00個百分點、韓國籍增1.86個百分點再次之(詳

圖4、圖5)。 

考量新住民來臺適應與所需協助，瞭解本市跨國婚姻經營後續發

展，觀察與外籍配偶離婚情形，在新冠疫情之前，本市離婚人數均逾

千人，110年離婚人數為721人，較109年減69人(-8.73％)。與其他五都

相較，本市110年與外籍配偶結婚人數次於新北市1,613人及臺北市

1,299人，居六都第3；離婚人數則次於新北市1,129人、桃園市828人

及高雄市756人，居六都第4(詳圖4、圖6) 。 

三、本市110年新住民子女出生登記人數為1,222人，居六都第3，較108

年減24.10％；占本市出生嬰兒6.68％，亦減0.77個百分點；生父或

生母原屬國籍以東南亞地區占52.78％最多。本市110學年度新住

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人數1萬3,832人，以生父或生母原屬中

國大陸地區占47.40％最多；與104學年度相較，新住民子女總學

生人數減7,856人(-36.22％)，以生父或生母原屬越南籍減4,7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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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2％)最多。 

依據內政部移民署調查報告指出，平均每位新住民生育人數為1.3

人高於整體平均，為出生率低下的現今社會注入新生命力量。本市新

住民子女出生登記人數於101年達2,085人高峰，至110年降為1,222人，

為歷年最少，受近2年結婚人數銳減影響，較108年減388人(-24.10％)；

新住民出生嬰兒占本市出生嬰兒6.68％，亦減0.77個百分點；觀察生

父或生母原屬國籍別，以東南亞地區645人為大宗，減124人(-16.12

％)，中國大陸地區317人次之，減258人(-44.87％)，生父或生母原屬

國籍所占比率自107年後皆以東南亞地區為多，且逐年遞增，至110年

為52.78％高出中國大陸地區26.84個百分點(詳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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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臺中市新住民子女出生登記數—依生母國籍別
中國大陸地區(左標) 中國港澳地區(左標)

東南亞地區(左標) 其他外國籍(左標)

占本市出生登記數比率(右標)

合計 1,777 2,085      1,678 1,801 1,650 1,787 1,631      1,626       1,610 1,500 1,222 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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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臺中市新住民子女出生登記數—依生父或生母原屬國籍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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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五都比較，110年新住民子女出生登記數以新北市1,848人

最多，桃園市1,409人次之，本市居六都第3；占出生登記數比率亦以

新北市占7.63％最高，桃園市占6.97％次之，本市居六都第3(詳圖8)。 

新住民子女大多以臺灣為長期居住地，續觀其學齡子女基礎教育

就學情形，本市110學年度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人數1萬3,832

人，受到近年現代人晚婚及少子化影響，較104學年度減7,856人( 

-36.22％)，占本市國中、小學生人數比率5.80％，減2.71個百分點；依

生父或生母原屬國籍別分，以中國大陸地區6,556人(占47.40％)最多，

減1,648人(-20.09％)，越南籍4,308人(占31.15％)次之，減4,747人( 

-52.42％)，印尼籍820人(占5.93％)再次之，減975人(-54.32％)(詳圖9)。 

四、本市111年6月底托嬰中心計185家，新住民子女托育人數計100人，

居六都第3。本市110學年度新住民就讀國中、小補習學校學生人

數881人，較109學年度減25.84％；占全市國中、小補習學校學生

人數3成8；以原屬越南籍占75.37％為大宗。 

為營造友善生育、養育環境，111年6月底立案托嬰中心計185家，

新住民子女托育人數計100人；其中未滿1歲者17人(占17.00％)、1-未

滿2歲者44人(占44.00％)、2-未滿3歲者39人(占39.00％)；與其他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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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臺中市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
中國大陸地區(左標) 越南籍(左標)

印尼籍(左標) 菲律賓籍(左標)

其他外國籍(左標) 占本市國中、小學生比率(右標)人 %

合計 21,688 20,649 19,114 17,801 16,544 15,241 13,832 人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備 註：自104學年度起始區分中國大陸地區與中國港澳地區。

圖9、臺中市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
-依生父或生母原屬國籍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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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次於新北市295人及臺北市162人，居六都第3，另除新北市外，

均以1-未滿2歲者最多(詳圖10)。 

為補充新住民生活知識、加強中文能力，提供國民補習教育，透

過在校共同學習，輔助新住民有效融入在臺生活，有助教養其子女。

新住民就讀國中、小補習學校學生人數逐年遞增，至108學年度達

1,239人高峰，後受疫情影響，遞減至110學年度881人，較109學年度

減307人(-25.84％)；其中以原屬越南籍學生人數664人(占75.37％)為

大宗，減245人(-26.95％)，原屬印尼籍79人(占8.97％)次之，減31人( 

-28.18％)，原屬中國大陸地區則因語言、文化與本國相近僅18人，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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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111年6月底六都托嬰中心新住民子女托育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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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圖10、111年6月底六都托嬰中心新住民子女托育人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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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臺中市新住民就讀國中、小補習學校學生數
中國大陸地區(左標) 越南籍(左標)

印尼籍(左標) 菲律賓籍(左標)

其他外國籍(左標) 占本市國中、小補習學校學生比率(右標)
人 %

合計 876 1,034 1,131 1,187 1,239 1,188 881 人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備 註：資料自104學年度起開始統計。

圖11、臺中市新住民就讀國中、小補習學校學生數
-依原屬國籍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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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41.94％)；另觀察其占本市國中、小補習學校學生人數比率，歷

年均介於3成4至4成4間，又原屬越南籍占本市國中、小補習學校新住

民學生人數比率均有6成4以上(詳圖11)。 

內政部移民署為落實建構多元文化社會，積極推動新移民輔導工 

作，於全國各服務站提供移民輔導服務。移民署臺中市服務站110年

100年 826 796 30 43 8 6 7 5 - 4 13

101年 1,458 1,409 49 14 3 - 6 2 - - 3

102年 1,984 1,866 118 41 24 - 4 - 4 6 3

103年 2,219 2,149 70 60 12 - 5 - 7 1 35

104年 2,520 2,462 58 55 20 - 3 - 12 3 17

105年 3,095 3,033 62 29 13 2 2 - 1 7 4

106年 2,501 2,422 79 52 20 6 8 7 - 10 1

107年 2,139 2,066 73 10 3 - 5 - - 2 -

108年 1,692 1,628 64 11 6 - 1 - - - 4

109年① 879 836 43 14 6 - 5 - - 1 2

110年② 742 669 73 10 2 4 3 - - 1 -

②較①

增減數
-137 -167 30 -4 -4 4 -2 - - - -2

②較①

增減率
-15.59 -19.98 69.77 -28.57 -66.67 -- -40.00 -- -- - -100.00

時間

移民關懷服務 移民轉介服務

合計 合計
電話

關懷

家庭

訪視

外配家

庭中心

社福

中心

家暴

中心

衛生保

健機構

勞政

機構

民間

團體

其他

單位

表3、內政部移民署臺中市服務站移民關懷服務及轉介服務
單位：人次、％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100年 4,847 2,967 1,880 4,819 3,590 108 44 39 91 - 28 450 469

101年 3,756 1,824 1,932 3,184 2,804 5 10 233 8 - - 78 46

102年 3,838 1,391 2,447 3,374 2,531 52 56 547 93 2 28 65 -

103年 8,721 3,596 5,125 8,955 6,140 442 46 736 141 7 66 41 1,336

104年 10,756 4,870 5,886 11,519 6,695 2,111 59 1,575 444 107 256 230 42

105年 7,583 3,272 4,311 9,357 5,495 955 18 1,688 977 16 166 30 12

106年 5,596 2,070 3,526 7,226 3,673 807 10 1,431 1,019 - 201 85 -

107年 6,264 2,486 3,778 8,747 4,735 1,097 30 1,516 1,222 - 43 89 15

108年 3,604 1,952 1,652 5,390 2,623 388 - 1,178 1,036 - 11 4 150

109年① 1,716 893 823 3,401 1,491 358 2 887 615 - 21 8 19

110年② 1,520 853 667 3,375 1,478 521 48 709 556 44 2 - 17

②較①

增減數
-196 -40 -156 -26 -13 163 46 -178 -59 44 -19 -8 -2

②較①

增減率
-11.42 -4.48 -18.96 -0.76 -0.87 45.53 2300.00 -20.07 -9.59 -- -90.48 -100.00 -10.53

合計 合計

移民諮詢服務人次 移民諮詢服務項目

時間
現場 電話

居留

定居

就業

服務

人身

安全

福利

服務

醫療

衛生

子女

教養

家庭

關係

法律

資訊
其他

表2、內政部移民署臺中市服務站移民諮詢服務
單位：人次、％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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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移民諮詢服務1,520人次，較109年減196人次(-11.42％)，其中現

場服務853人次(占56.12％)，電話服務667人次(占43.88％)；辦理移民

諮詢服務項目計3,375人次，以居留定居1,478人次(占43.79％)為大宗。

除移民諮詢服務外，亦有主動關懷訪視及轉介服務，預防可能發生的

危機，110年移民關懷服務742人次，其中電話關懷669人次(占90.16

％)，家庭訪視73人次(占9.84％)；而移民轉介服務10人次，分別轉介

至社福中心4人次、家暴中心3人次、外配家庭中心2人次及民間團體1

人次(詳表2、3)。 

另本府社會局為了解新住民暨其家庭的問題與需求，運用專業社

工人力暨志願服務人力，以本國或他國語言進行電話與外展關懷服

務，提供相關福利服務諮詢、轉知各項服務方案訊息或進行轉介服務。 

本市110年新住民家庭福利服務計4萬3,715人次，較109年增1萬7,506

人次(66.79％)，其中以社會支持服務12萬8,367人次(占64.89％)最多，

增2萬63人次(241.61％)，個案管理服務4,151人次(占9.50％)次之，減

 
1 社會支持服務：加強社會與社區對新住民及其家庭之服務與接納，並協助新住民及其家庭建

立社會支持網絡與社會參與等服務。 

100年 25,099 10,500 1,306 5,415 1,029 1,009 - - 5,840

101年 22,966 8,541 1,596 6,773 463 835 - - 4,758

102年 23,443 6,159 1,135 8,043 2,235 891 - - 4,980

103年 39,694 6,049 1,874 19,586 736 928 - - 10,521

104年 48,749 6,651 1,016 9,534 4,594 1,000 - - 25,954

105年 111,907 18,171 4,227 5,706 11,101 18,010 - - 54,692

106年 17,506 5,047 1,164 5,258 2,572 1,176 2,180 29 80

107年 34,098 6,046 1,225 5,716 660 1,080 6,951 386 12,034

108年 21,812 4,967 1,151 5,947 991 1,056 7,274 397 29

109年① 26,209 6,751 1,084 7,663 1,137 700 8,304 328 242

110年② 43,715 2,840 699 4,151 3,546 2,685 28,367 1,026 401

②較①

增減數
17,506 -3,911 -385 -3,512 2,409 1,985 20,063 698 159

②較①

增減率
66.79 -57.93 -35.52 -45.83 211.87 283.57 241.61 212.80 65.70

時間 合計 其他
經濟支持

服務

社會支持

服務

家庭支持

服務

個人支持

服務

個案管理

服務

家庭

訪視

電話

訪問

表4、臺中市新住民家庭福利服務
單位：人次、％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備 註：本表不含資訊支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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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2人次(-45.83％)(詳表4)。 

五、本市110年新住民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數346人，較109年減

7.73％，占全市家庭暴力被害人人數比率2.13％，原屬國籍為中

國大陸、港澳地區占38.44％。新住民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服務扶

助人次達6,125人次，以諮詢協談占88.00％為大宗；扶助金額

104.58萬元，以庇護安置補助占55.99％最多。 

由於跨國婚姻存在語言隔閡及文化差異，致夫妻相處乃至子女教

養皆可能導致衝突發生，進而演變為家庭暴力。本市110年新住民家

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數346人，較109年減29人(-7.73％)，其中原屬

國籍為中國大陸、港澳地區133人(占38.44％)，減52人(-28.11％)；占

本市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數比率2.13％，亦減0.27個百分點 (詳

圖12)。 

為降低家庭暴力再發生率及協助個案提升自我保護能力，提供跨

專業資源整合服務；本市110年新住民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

達6,125人次，較109年減280人次(-4.37％)，以諮詢協談5,390人次(占

88.00％)為大宗，另扶助人次僅驗傷診療、就業服務、轉介/提供目睹

暴力服務、子女問題協助及通譯服務為增加；扶助金額104.58萬元，

則增17.19萬元(19.67％)，其中以庇護安置補助58.55萬元(占55.99％)

最多，增37.43萬元(177.20％)，緊急生活扶助38.30萬元(占36.6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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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臺中市新住民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數
中國大陸、港澳地區(左標) 其他外國籍(左標) 占本市家庭暴力被害人比率(右標)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備 註：資料自108年起開始統計。

人 %

圖12、臺中市新住民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數-依原屬國籍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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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增10.57萬元(38.11％)，兩者合占9成3(詳表5、表6)。 

針對面臨弱勢困境的新住民特殊境遇家庭，給予緊急照顧，協助

其解決生活困難至自立自強，為這些家庭構築起更為綿密而健全的防

護網。本市110年新住民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計472人次，較109年

減128人次(-21.33％)，其中以子女生活津貼442人次(占93.64％)最多；

總扶助金額148.74萬元，減62.27萬元(-29.51％)，亦以子女生活津貼

105年 667,878 175,092 3,184 30,000 5,728 292,600 31,200 - - 120,000 10,074

106年 1,183,242 366,352 8,187 74,400 19,756 322,320 37,200 50,000 139,514 106,000 59,513

107年 506,819 165,756 - 18,000 2,713 213,150 47,200 - 8,000 32,000 20,000

108年 335,342 193,382 100 15,000 - 55,200 - 50,000 - 20,800 860

109年① 873,897 277,324 280 34,000 4,700 211,218 123,000 100,000 4,760 117,000 1,615

110年② 1,045,806 383,000 - 18,500 - 585,506 10,000 - 4,800 24,000 20,000

②較①

增減數
171,909 105,676 -280 -15,500 -4,700 374,288 -113,000 -100,000 40 -93,000 18,385

②較①

增減率
19.67 38.11 -100.00 -45.59 -100.00 177.20 -91.87 -100.00 0.84 -79.49 1,138.39

時間 合計
緊急生

活扶助

急難

救助

租金

補助

民間慈

善團體

資助

其他

補助

醫療

補助

庇護安

置補助

心理治

療、諮商

與輔導

律師費用

補助

子女生

活津貼/

補助

表6、臺中市新住民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金額
單位：元、％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備 註：資料自105年起開始統計。

105年 12,410 10,944 34 4 110 10 27 547 47 20 87 1 90 157 26 306

106年 9,934 8,137 30 4 99 10 26 733 53 6 47 12 45 280 37 415

107年 5,709 4,562 11 4 53 14 56 303 37 13 105 - 24 247 13 267

108年 9,258 7,808 17 2 82 1 13 479 12 - 95 - 61 354 12 322

109年① 6,405 5,642 15 3 64 - 6 279 26 38 10 - 39 25 21 237

110年② 6,125 5,390 11 1 57 1 4 235 14 7 11 - 59 52 22 261

②較①

增減數
-280 -252 -4 -2 -7 1 -2 -44 -12 -31 1 - 20 27 1 24

②較①

增減率
-4.37 -4.47 -26.67 -66.67 -10.94 -- -33.33 -15.77 -46.15 -81.58 10.00 -- 51.28 108.00 4.76 10.13

驗傷

診療

陪同

出庭

就業

服務

心理

諮商

與輔

導

經濟

扶助

法律

扶助

聲請

保護

令

其他

扶助

通譯

服務

子女

問題

協助

轉介/

提供

目睹

暴力

服務

就學

或轉

學服

務

陪同

報案

偵詢

(訊)

庇護

安置

諮詢

協談
時間 合計

表5、臺中市新住民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
單位：人次、％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備 註：資料自105年起開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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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萬元(占71.32％)最多(詳表7)。 

結語 

本市為落實新住民照顧輔導措施，設有臺中市新住民事務委員

會，各地方戶政事務所亦均有「新住民服務窗口」，辦理各式轉介服

務，並與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臺中市服務站合作提供「新住民

e化通報服務」，即時掌握新住民居留及相關資料異動情形。為維護新

住民基本人權，提供受暴者相關保護措施，並結合民間團體，強化移

民輔導網絡，針對設籍前遭逢特殊境遇者給予相關福利及扶助服務，

另提供新住民在地化服務據點、轉介服務、訴訟法律諮詢及通譯等服

務，每年亦開辦多場生活適應輔導班促進交流，減少因文化差異衍生

生活適應問題，進一步推廣新住民多元文化，增進市民對異地文化的

認識，打造本市為友善的多元族群城市。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100年 622 1,432,248 42 395,208 - - - - 580 1,037,040 - -

101年 457 1,266,665 45 463,635 - - 1 50,000 391 723,030 20 30,000

102年 422 1,028,697 27 281,082 - - - - 389 738,615 6 9,000

103年 483 1,446,794 45 512,906 - - 2 100,000 432 827,888 4 6,000

104年 720 2,022,852 57 676,020 - - 1 50,000 662 1,296,832 - -

105年 836 2,335,981 63 789,208 - - - - 773 1,546,773 - -

106年 719 1,993,928 54 606,980 - - - - 648 1,361,448 17 25,500

107年 662 2,027,018 48 609,338 - - - - 614 1,417,680 - -

108年 662 2,027,018 48 609,338 - - - - 614 1,417,680 - -

109年① 600 2,110,032 57 831,972 - - - - 543 1,278,060 - -

110年② 472 1,487,364 30 426,564 - - - - 442 1,060,800 - -

②較①

增減數
-128 -622,668 -27 -405,408 - - - - -101 -217,260 - -

②較①

增減率
-21.33 -29.51 -47.37 -48.73 -- -- -- -- -18.60 -17.00 -- --

子女生活津貼 兒童托育津貼
時間

合計 緊急生活扶助 傷病醫療補助 法律訴訟補助

表7、臺中市新住民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
單位：人次、元、％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